关于《社旗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细则》的修订情况说明

一、修订背景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预售资金的安全、合规使用，维护预售商品房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24年11月28日，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南阳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试行）》（宛政办〔2024〕27号），对监管办法进行修订。
现行的《社旗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细则》是2022年12月31日印发的，为切实维护我县房地产市场正常秩序，增强预售资金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监管的资金量适度合理，在保障预售商品房交易当事人合法权益、确保预售资金安全的同时，推动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修订实施办法势在必行。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监管协议的签订及账户管理
1.修改后：第三章第十一条 监管部门根据商品房项目建设工程造价、施工合同金额以及项目交付使用等因素，确定建设项目重点监管资金[重点监管资金总额：建设项目单方造价    元/㎡×规划许可证载楼栋建筑面积+不可预见费（不可预见费的费率根据企业信用评价等级、经营状况、市场环境等因素综合确定）。]（精装修房屋除外）。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的单方造价超出上述标准的，以企业核定为准。
2.社政办〔2022〕51号：监管部门根据商品房项目建设工程造价、施工合同金额以及项目交付使用等因素，确定建设项目重点监管资金[重点监管资金总额：建设项目单方造价    元/㎡×规划许可证载楼栋建筑面积+不可预见费]（精装修房屋除外）。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的单方造价超出上述标准的，以企业核定为准。
不可预见费=建设项目每平方米造价（见本条第五款）×规划许可证载楼栋建筑面积×10%。
（二）预售资金的缴存和使用
1.修改后：第四章第二十三条 开发企业可多次申请使用重点监管资金，监管部门根据预售许可要求，累计拨付额度不应超过以下工程节点时应监管总额的百分比：建设层数达二分之一为40%、主体验收完成为60%、内外粉完成为70%、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具备验收条件为90%、竣工联合验收备案完成为95%、首次登记完成解除监管。
开发企业在办理预售许可证前投入的项目建设费用，可以据实核减监管额度。
2.社政办〔2022〕51号：留存相应比例的不可预见费。不可预见费的调整幅度在2%-10%之间，随着工程进度的增加不断递减，具体递减标准如下：
（一）主体工程未封顶的为10%。
（二）主体工程已封顶的递减为8%。
（三）内、外墙粉刷、门窗、电梯、消防、外墙装饰工程，完成其中3项工程的递减为6%，全部完成的递减为4%。
（四）相关配套设施工程、小区绿化等已完工，具备交付条件的递减为2%。
（三）监管协议的签订及账户管理
新增部分：1.第三章第十六条 预售资金实行银行专户监管制度。监管银行应按照统一标准建立商品房预售资金的收入、支出台账，完善授权审批等内部管理制度，准确、及时上传数据，定期核查预售资金审批支出等环节的制度执行情况。积极对接监管部门实现业务信息实时共享，自觉接受监管部门业务指导与监督。
2.第三章第十七条 监管部门应就监管银行提供的预售资金监管服务进行定期考核评价，根据考评结果淘汰履行监管责任不到位的监管银行，金融监管部门按照相关账户管理规定予以配合。
（四）预售资金的缴存和使用
新增部分：1.第四章第十八条 开发企业应将监管账户作为预售商品房房款收款账户提供给购房人，不得向购房人、银行提供非监管账户作为收款账户、按揭放款账户。
监管部门对存入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的资金信息核实后，给予办理网签备案。
2.第十九条 开发企业与银行签订以未预售房产作抵押贷款合同时，贷款发放账户应与监管部门数据共享并接受监管；开发企业与银行签订按揭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合作协议时，应约定监管账户作为放款账户。
3.第二十条 监管部门与监管银行实时共享商品房预售合同网签备案和预售资金入账信息，动态监控监管账户内资金缴存和拨付情况；监管银行应定期与监管部门进行对账，发现开发企业使用监管资金异常的，应当暂停拨付，并立即书面告知监管部门。
4.第二十一条 开发企业按照工程建设进度申请支取重点监管资金时，应根据监管协议约定并附施工、监理等单位的书面证明材料与施工现场照片等证明材料，经监管部门核实同意，商业银行应及时拨付。开发企业申请支取一般监管资金的，需提供商品房预售资金使用申请书、监管账户余额证明等
5.第二十二条 监管部门收到开发企业用款申请后，应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资金使用条件，且累计拨付额度未超过工程节点额度的，应及时提出核实同意意见，监管银行据此及时拨付，不得无故迟滞资金拨付时间。
对申请使用资金审核未通过的企业，监管部门应一次性告知开发企业未通过原因，并予以记录。
6.第二十五条 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经监管部门同意，开发企业可通过银行保函、商业保险、国有担保公司担保函替代不高于保函金额的重点监管资金，合理释放房地产企业资金流动性。
7.第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保全、执行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银行应当立即告知监管部门，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人民法院保全执行措施确保商品房预售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的通知》（法[2022]12号）执行。
[bookmark: _GoBack]8.第二十七条 购房人解除与开发企业《商品房买卖合同》后，需要在监管账户进行退款的，由开发企业向监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购房人房款存入监管账户的证明和购房人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有关材料，经监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出具退款通知书，监管银行凭退款通知书办理退款事项。
购房人所退款项属于公积金贷款或提取的，应按照约定金额和时间退回至南阳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账户。
三、意见协调情况
该《实施细则》已征求社旗金融监管支局、县住建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人民法院、南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社旗管理部等相关单位意见并修改完善。
